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
渝环（两江）〔2024〕第37号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4年3月12日—2024年3月18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  http://ljxq.cq.gov.cn/zwgk_199/jczwgk_172875/hjbh_172927/ljxqlm_273979/ljxqlm_273986/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bljfj@163.com，传真：023-63411355。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渝兴广场B5座7楼，邮编：401147。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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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重庆汇辉年产100万套汽车零部件项目
	重庆市北碚区水土云福路270号（水土园区）
	重庆汇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昌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重庆曼斯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标准厂房1540.11m2（房产证面积为1540.11m2，实际使用面积包含1F、2F夹层约360m2，共约1900m2），购置日本原装发那科加工中心及津田驹四轴工装，德国蔡司三坐标，海德曼车床，高端专用装配线，清洗机，试验台等设备，年产机油泵、真空泵、新能源电机端盖、双联泵汽车零部件100万件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大气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期的大气污染物源主要为室内装修阶段所使用的材料会释放对人体存在潜在的危害作用的污染物，施工过程切割机等设备使用及砂石粉料等产生粉尘。

2、地表水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依托联东U谷D区生化池进行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外排。

3、声环境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本项目施工噪声主要来自装饰和设备安装噪声，经墙体隔声后噪声会有所降低。施工期的噪声影响是短暂的，一旦施工活动结束，施工噪声也将随之停止。

项目西南侧150m处为万寿公租房，建设单位应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减缓施工噪声对居民的影响：

（1）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渝府令〔2023〕363号）的各项要求；

（2）采用先进的施工机械和技术，选用低噪声作业机具，合理布局，远离敏感点，将施工场界噪声控制在《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内；

（3）禁止夜间作业（22：00～6：00）以免扰民；午休段时（12：00～2：30），施工现场不作业或者进行产生噪声强度较低的施工活动；

（4）如因施工工艺需24小时连续作业时，应提前4日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夜间施工手续，并按要求认真实施降噪措施，同时做好公众的宣传解释工作，接受公众和环保执法人员的监督；

（5）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境宣传和教育，使其认真落实各项降噪措施；

（6）高、中考期间，禁止在居民小区附近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

综上所述，本项目施工期相对营运期较短，其产生的影响是临时性的，是可以逆转的，在切实做好防治措施，强调文明施工，加强环境保护管理的前提下，区域声环境质量不会因为本项目的建设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有装修过程中的建筑垃圾、设备包装袋和生活垃圾，如不妥善处理这些建筑固体废弃物，则会污染环境和影响景观等。在运输过程中车辆如无防抛洒措施、沿途洒漏固体废物，污染沿途环境。

（1）建筑垃圾

本项目建筑垃圾全部运往政府指定的地方堆放。根据《重庆市城区建筑渣土清运管理办法》，清运建筑渣土时应持建设施工许可证、建设施工甲乙双方协议书或合同到所在地的市政（环卫）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由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制发的《建筑渣土准运证》；按《建筑渣土准运证》规定时间、路线、指定地点倾倒建筑渣土，装载规范，沿途不得撒漏。

（2）生活垃圾

本项目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禁止乱堆乱放。

综上，项目在施工过程采取上述措施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1、大气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本项目采用湿式机加工工艺，不涉及打磨、抛光等工序；切削液、清洗剂采用非挥发性有机物、非反应活性物质，无挥发性有机物产生，湿式加工和超声波清洗过程基本不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HJ 971-2018）相关要求，本次评价将湿式加工废气挥发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作为日常监控指标。营运期废气主要为激光打标粉尘。

本项目激光打标时，激光打标机射出光束与工件表面接触时间短，接触面积小，烟尘产生量极少。激光打标机自带收尘装置，未被收集的极少量金属粉尘车间内无组织排放，对环境影响极小

2、地表水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本项目清洗废水、员工洗手废水、地坪清洁废水和生活污水产生量小、水质成分简单，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管网收集隔油处理后依托联东U谷D区已建生化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水土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排入竹溪河。

3、声环境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本项目夜间不生产，项目建成后选用低噪声、振动小的设备，通过基础减振、隔声、合理布局等措施进行降噪，经预测，厂界四周昼间噪声值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关标准。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机加工不合格品、废刀具等收集存放一般固废间，定期交由原料提供厂家回收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过程中应满足相应的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②危险废物：项目危险废物主要为含切削液金属屑、含油不合格品、含油废抹布及手套、废机油等，项目在生产区1个危险废物贮存库，建筑面积约10m2。危险废物贮存库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同时贮存库地面与裙脚采取重点防渗措施，并根据危险废物的类别、数量、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和污染防治等要求设置必要的贮存分区。

③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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